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我市无证无照经营综合

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工作，构建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根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国务院令第684号），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执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规定，强化政府及部门监管职责，坚持权责法定、依法行政，推进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主体活力，为本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查处范围

（一）本通知所称无证无照经营，主要包括无证经营、无照经营和“无证无照经营”三种情形：

1．无证经营是指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有效期届满，擅自从事有关经营活动。无证经营包括有照无证和无须取得营业执照的无证经营等情形。

2．无照经营是指经营者依法只须取得营业执照、无须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已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但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3．“无证无照经营”是指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有效期届满，同时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二）下列情形不构成无证无照经营：
1．在区人民政府指定的符合《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

三、职责分工

（一）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作，建立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机制。

各区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及时指定场所和时间，为群众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二）对无证经营和“无证无照经营”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予以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

对无照经营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三）对违法占用道路、公共场所和居民区内的道路、绿地、空地、楼道、庭院等部位从事无证无照经营活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街镇综合执法机构依法查处。

四、信息通报制度和举报制度

各部门要密切协同配合，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范围的无证无照经营，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各有关部门要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安排人员受理举报，依法予以处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告知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保密。对查处的从事无证无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各有关部门受理举报的电话并入天津市便民服务专线88908890的，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人民政府要健全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领导和协调机制，加强统筹，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的内涵，研究出台实施办法和具体方案，细化监管措施，落实和强化监管责任。 

（二）坚持分类治理。查处无证无照经营，应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件、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当督促、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照；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等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三）及时总结报告。各区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牵头部门要于每年12月15日前汇总本区治理情况，形成内容详尽的自评报告，经区人民政府审定后报市市场监管委。各有关市级部门要加强对区级部门的指导和督查，遇有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津政办发〔2010〕129号）同时废止。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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